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宣贯落实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在建工程项目建设、监理、施工单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以下简称“《条例》”）已于2020年5月1日正式施行。为做好《条例》学习宣传工作，确保《条例》有效贯彻执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从事辖区在建项目劳务管理巡查、协调处理涉工程欠款和工人工资纠纷的相关执法人员登录《条例》培训平台https://ldjc.chinahrt.com进行注册并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二、区内各在建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以项目为单位通过项目管理例会、施工作业班前讲话等多种方式组织项目从业人员（含项目管理人员和作业工人）对《条例》进行学习并保存学习照片。区内各在建工程项目所有从业人员应在2020年7月31日前完成《条例》知识问答（详见附件1）并将《条例》知识问答答题记录在项目部存档。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组织部署好项目现场所有施工单位及其作业工人学习并保存好《条例》知识问答答题记录，项目监理单位应督促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做好对《条例》的学习。我局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在2020年7月31日后在检查项目劳务管理过程中将随机抽查项目现场从业人员的《条例》知识问答完成情况，对存在项目现场从业人员未完成《条例》知识问答存档情况的辖区内在建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监理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分处理。
 
附件1：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学习《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知识问答.doc
附件2：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部分解读）.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7月16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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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内各在建工程项目建设、监理、施

工单位：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

724

号）（以下简称“《条

例》”）已于

2020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为做好《条例》学习宣传工

作，确保《条例》有效贯彻执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从事辖区在建项目劳务管理巡

查、协调处理涉工程欠款和工人工资纠纷的相关执法人员登录《条例》

培训平台

https://ldjc.chinahrt.com

进行注册并完成全部课程学习。

 

  

二、区内各在建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施工单位以项目为单位通

过项目管理例会、施工作业班前讲话等多种方式组织项目从业人员（含

项目管理人员和作业工人）对《条例》进行学习并保存学习照片。区内

各在建工程项目所有从业人员应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条例》知

识问答（详见附件

1

）并将《条例》知识问答答题记录在项目部存档。

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应组织部署好项

目现场所有施工单位及其作业工

人学习并保存好《条例》知识问答答题记录，项目监理单位应督促项目

施工总承包单位做好对《条例》的学习。我局及各镇（街道）国土城建

和水务局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后在检查项目劳务管理过程中将随机抽查

项目现场从业人员的《条例》知识问答完成情况，对存在项目现场从业

